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
横财采投〔2018〕第2号

投诉人：上饶市尚龙食品有限公司 
住所：上饶市信州区佳利商品批发交易中心三期1-3#幢 
    法定代表人：苏春明   职务：经理
联系方式：18170386919

    被投诉人：横峰县海滨乳制品有限公司
住所：上饶市横峰县岑阳镇上茅坪建材市场5街12栋
    法定代表人：谢海兵 
联系方式：18070326888

被投诉人：上饶市信江投标代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饶市信州区五三大道70号
    法定代表人：黄静 
联系方式：0793-8226658

    采购人：横峰县教育体育局
住所：上饶市横峰县解放东路133号
    委托代理人：胡鹏
    联系方式：0793-5789516
     
    2018年8月21日，上饶市财政局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饶财行复决字〔2018〕1号），撤销了我局下达的《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横财采投〔2018〕第1号），责令我局重新作出投诉处理决定。我局重新开展了政府采购投诉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一.预中标单位横峰县海滨乳制品有限公司以低于成本价中标属于不正当竞争，要求否决其投标；二.海滨公司所投的蒙牛冠益乳和蒙牛鲜牛奶在客观上不符合招聘文件要求，属于无效投标；三.评标程序不符合规定要求，评标委员会未查验我方《检验报告》原件，直接评定该项技术指标得分为零，做法不公平。
经审查查明：
一.我局派专人登入蒙牛CRM系统，经查实海滨公司所投标的蒙牛冠益乳和蒙牛鲜牛奶产品周成本低于20元/周，并有一定利润空间，横峰县海滨乳制品有限公司不属于以低于成本价中标。
二.经调查从蒙牛（马鞍山）公司到横峰的物流时间为13—15个小时，可满足牛奶前三分之一时间到达学校的要求；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没有严格区分“瓶与盒”概念的规定，上饶市信江招投标代理有限公司在向申请人回复时，将盒装解释为“独立纸盒包装，纸质包装盒应符合国家标准（非其它材质的包装盒）”，可以将采购人所需采购的盒装牛奶理解为“独立纸盒包装并且纸质包装盒应符合国家标准（非其他材质的包装盒）”的牛奶。且蒙牛高科乳制品（马鞍山）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中也称“冠益乳产品包装为利乐冠产品，利乐包装材质为复合纸包装”。 并且在被投诉人（海滨公司）提供的投标产品第三方检测报告的首页规格型号为：250ml/盒。故不能认定蒙牛冠益乳非盒装牛奶。
三. 2018年4月24日，信江代理公司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了本项目招标公告，5月5日发布了变更公告和澄清文件。2018年5月21日，进行了本项目开评标，共有4家投标商按规定投标。评审委员会对所有投标商的投标文件进行资格性和符合性审查后，因投诉人仅提供了加盖公章的《检验报告》复印件，未出具原件，评定该项技术指标得分为零。
我局认为：
    1.经查明，横峰县海滨乳制品有限公司不属于以低于成本价中标，对该事项的投诉不成立。 
2. 投标人应该按照《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 “招标人应当根据招标文件的要求编制投标文件” 的规定，及时提交投标文件及相关证明材料。该项对评标委员会评分行为的投诉不成立。
3.海滨公司投标的蒙牛冠益乳产品包装为利乐冠产品，利乐包装材质为复合纸包装，不能认定蒙牛冠益乳为非盒装牛奶。该投诉事实不成立。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我局决定如下：
    投诉人对“横峰县教育体育局2018年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餐项目”（项目编号：XJDLCG-2018-038#-1）的投诉缺乏事实依据，驳回投诉。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横峰县人民政府或上饶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横峰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横峰县财政局
2018年9月7日                                                                                
